
本書的目的是想要向大家展示出基督教信仰的精

髓——福音，因此不熟悉福音教導或是已經遠離它一

段時間的人，可以視這本小書為基督教信仰的引言。

但是本書並不單單是針對慕道者而已。許多作了一

輩子基督徒的人，雖然自以為十分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基

本道理，不覺得自己還需要什麼入門指南，但這種自以

為是的心態，正表明出他們還沒有抓住福音之獨特而基

要的本質。有時候，多年上教會的信徒會因為所聽到的

信息而對福音產生新的了解，因此心靈受到震撼，並且

生命得以扭轉，以至於有一種“再度歸信”的感受。因

此，本書是同時為着那些在信仰上好奇的局外人，以及

那些已經被建立的圈內人而寫的——就是在著名的“浪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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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比喻”中，被耶穌稱為“小兒子”以及“大兒子”的這

兩種人。

為了要進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打開了路加福

音第 15章這個著名的故事。這個比喻的情節與人物非

常簡單：有一位父親，他有兩個兒子，小兒子要求分家

產，而在他得到家產之後就離開家鄉遠走高飛，在紙醉

金迷、放縱聲色中耗盡了所有。後來他在憂傷痛悔的覺

悟中回家，沒想到父親竟然伸開雙臂地迎接他。但這個

歡迎卻讓大兒子極度生氣。故事的最後說到父親規勸大

兒子一起來接納並赦免他的弟弟。

在表面上看來，這段敘述並沒有很扣人心弦，但我

相信，如果以一個湖來形容耶穌所有的教訓，那麼這個

著名的浪子比喻，就是湖中最清澈見底的地方之一。

在過去幾年中，有很多人針對這段經文發表了精彩的研

究，但是我對它的認識，則是建立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聽

到柯隆理博士（Edmund P. Clowney）根據這段經文所講

的信息。那篇講章改變了我對基督教的認識，（註 1）我幾

乎認為自己發掘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祕密。這些年

來我經常反覆教導與研讀這個比喻，在我解說其中的精

義以後，我見到許多人從這經文中得到激勵、啟發與幫

助，是遠超過其他任何經文所帶給人的。（註 2）

有一次我在海外服事，透過繙譯對當地的會眾講了

這篇道。不久之後為我繙譯的那個人寫信告訴我，當他

在傳譯這篇信息時，感到這個比喻像箭一樣地刺入他的

心。在他經過一段掙扎和反思以後，他就信靠了基督。

還有許多人告訴我，當他們了解耶穌的這個故事以後，

他們的信仰、婚姻，有時甚至包括他們的性命是如何地

被挽救過來。

在本書開始的前五章，我會先解釋這個比喻的基本

意義；到了第六章，我會說明這個故事如何能幫助我們

全面性地了解聖經；而在第七章，我就要指出這個教訓

能如何地落實在我們在世上的生活中。

我不用這個比喻最常見的名稱：“浪子的比喻”，因

為我認為單是以小兒子當作故事的焦點是不正確的。

連耶穌都沒有稱此比喻為一個浪子的比喻，而是以“一

個人有兩個兒子”展開這個故事的；而且其中對大兒子

的敘述不少於對小兒子的，提到父親的分量也與兩個兒

子們的相當。不僅如此，耶穌對大兒子的講論，是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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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給我們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所以，這個比喻更好的名

稱，應該是叫作“兩個迷失的兒子”。

描述“浪”子的英文形容詞是 “prodigal”，但其實

它的意思並不是“任性”；按照《韋氏大辭典》（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解釋，它是指“不計一

切地花費”，意思是一擲千金地花費直到什麼都不剩。

因此用這個詞來描述父親和描述小兒子都是同樣恰當

的。父親歡迎悔改的兒子，可以說是不計一切的，因為

他沒有“計”算或數點他的罪，也沒有要求他賠償。但

父親的這個反應激怒了大兒子，也極可能不為鄰里社區

所接受。

這個故事中的父親代表了耶穌所熟知的天父，使

徒保羅寫道：“上帝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

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哥林多後書 5: 19）耶穌

在這個故事中向我們顯明天父是一位花費極大的上帝

（God of Great Expenditure），對祂的兒女來說，若不說

祂是“一擲千金”地施恩在我們身上，就不足以形容。

上帝不計一切的恩典，是我們最大的盼望，是我們生命

改變的經歷，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一擲千金的上帝



prod-i-gal / prɒdɪgəl——形容詞

1. 不計一切地花費

2. 一擲千金地花費所有的

第一章

耶穌四周的人們
“眾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A. 兩種人

大多數人討論這個比喻時，都將重點集中在小兒

子——“浪子”——的出走與歸家上，但這樣看這個故

事便是錯過了聖經要傳給我們的真正信息，因為耶穌說

的有兩個兄弟，他們各代表着世人所走的兩條不同路

線：一條是遠離上帝的路線，另外一條是尋求被天國接

納的路線。

讀這個故事時，我們要注意到作者路加當初寫耶穌

這個比喻時的歷史情境，這是很重要的。在故事開始之

前，路加在 15章 1-2節中指出，有兩群人來聽耶穌講

道：第一群人是“稅吏和罪人”，與這群人相對應的是故

事中的那個小兒子。他們既不遵守聖經中的道德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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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跟從虔誠猶太人所持守的禮儀潔淨規矩；他們是“往

遠方去了”，遠離他們家庭的傳統與高尚社會的禮教，

就像那個小兒子一樣，離家在外過着“任意放蕩”的生

活。第二群的聽眾是“法利賽人和文士”，故事中的大兒

子就代表着他們：他們嚴守教養中的傳統道德，研讀謹

守聖經，並且忠誠地敬拜上帝，時常祈禱。

路加把這兩群人對耶穌反應的差距，極清楚而有秩

序地表達出來。路加福音 15章 1節原文中的希臘動詞

“挨近”是用進行時態，這表達出在耶穌的事奉中，祂對

像小兒子這類的人有一股持續的吸引力；他們總是群聚

在祂四周。然而這樣的現象讓道德界與宗教界的人士大

惑不解，也極為憤怒。路加在 15章 2節綜合了他們的

抱怨和批評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在

古代的中東，坐下與人同席吃飯就代表了接納，所以他

們的意思就是說：“耶穌怎麼膽敢去親近這類人？”“我

們絕對不許可這些人來參加我們的聚會！他們為什麼

會被耶穌的教訓吸引過去呢？祂一定不是像我們那樣

對他們傳講真理，祂一定只是譁眾取寵，說些他們愛聽

的話罷了！”

由此來看，耶穌這個比喻的目的，究竟是針對誰

呢？其實是針對第二群人，即文士和法利賽人。耶穌因

着要回應他們的態度才開始講這個比喻，祂用這兩個

兒子的比喻，更深入地審視了大兒子的靈魂，最後以一

個有力地訴求——要求他改變心意，作為全故事的最

高潮。

許多世紀以來，每逢在教會或宗教教育節目中講到

這個故事時，焦點差不多都集中在父親身上，描述他如

何無條件地接納這個悔改回頭的小兒子。在我初次聽到

這個比喻時，我甚至想像着耶穌當時的聽眾，如何含着

滿眶熱淚，知道不管他們作了些什麼事，上帝總是憐愛

他們，歡迎他們歸家。但如果我們是這樣想的話，就是

將故事過度感情化了。這個故事的目標不是“離家的罪

人”，而是那些遵行聖經要求的宗教人士。耶穌訴求的

對象，不全是道德敗壞的局外人，更是講究道德的圈內

人。祂要顯明出他們的盲目、狹窄和自以為義，以及這

些事如何毀壞了他們自身的靈魂和其四周人的生命。因

此，如果把耶穌講的這故事，當成是要讓那些小兒子類

型的人肯定祂對他們無條件的愛，那就錯了。



008

一擲千金的上帝

009

耶穌四周的人們

不！這個故事的原初聽眾並沒有融化在熱淚裏，而

是如五雷轟頂，被冒犯和激怒了。耶穌的目的不是要溫

暖我們的心，而是要粉碎我們的分門別類。在這個比喻

中，耶穌向每個人心中對上帝、對罪和對救恩的想法挑

戰。祂的故事顯明小兒子的自我中心之破壞性，但祂也

用最強烈的字句定罪大兒子的道德主義。耶穌說出這兩

種人——不敬虔的人和熱心宗教的人——都在靈性上

迷失了，他們人生的道路都走入死巷中，沒有出路；而

且，所有人類能想得到與上帝建立關係的方式，都是錯

誤的。

B. 為何人們愛耶穌卻不能接受教會

今天，大兒子類型的人與小兒子類型的人都在我們

中間，與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裏，甚至與我們住在同

一個家庭裏。

通常一個家中的老大，傾向於討好父母親，他不但

會擔負許多責任，也會順服父母立下的家規。而在家中

排行小的孩子，則傾向叛逆，比較有自由放任的精神，

喜歡和朋友們在一起，得到他們的稱讚。作老大的長大

以後，往往會找一份傳統的工作，就在父母親附近安家

落戶；而小兒子長大後卻可能浪跡天涯，甚至搬到如紐

約與洛杉磯等大都會中，住在前衛人士聚居的破亂巷

弄裏。

近來常常有人強調這些天生不同的氣質。在十九世

紀早期社會的工業化，產生了新的中間階層——小資

產階級，他們建立了勤奮工作與道德正直的倫理規範。

後來因感受到小資產階級的偽善與僵化現象，波希米

亞人社群（Bohemians，譯者註：它是一個邊緣化的群

體，包括許多藝術家與窮人）就興起了。從 1840年代

巴黎的穆捷（Henri Murger，譯者註：他是法國作家，

著有《波希米亞人的生活情景》），到倫敦的布魯姆斯伯

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譯者註：它是二十世紀

初期英國的文人團體），格林威治村的垮掉世代（Beats 

of Greenwich Village，譯者註：它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紐

約的作家團體），以及今天的獨立搖滾現象（ indie-rock 

scenes，譯者註：這是指造成廣泛影響的各地獨立搖滾

樂團現象）。波希米亞人的訴求在於脫離傳統的自由，

與個人化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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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社會裏的各種所謂的文化戰中，多少也因彼

此的特質不同而進行着同樣的衝突。越來越多的人自認

為沒有宗教信仰，或甚至是反對宗教信仰。他們認為道

德是個極為複雜的議題，他們也質疑任何自稱擁有掌管

別人生活之道德權威的個人或機構團體。儘管（或說是

因為）有這種世俗精神的興起，但也有相當數量之保守

的、正統的宗教運動在成長中。他們警覺受到“道德上

的相對主義”之攻擊，於是組織起來要“奪回文化”，

如同法利賽人一般，把那些追求自由的人看成了“小

兒子”。

那麼耶穌站在誰的立場呢？在電影《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當哈比人（hobbits）問古老的樹精

（Treebeard）是站在誰的立場時，他回答說：“我沒有完

全站在任何人一邊，因為沒有任何人完全站在我這一

邊……不過，當然還有些事情，是我完全不會站在那一

邊的。”（註 3）在耶穌的比喻中，祂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

案也是類似的。祂既不站在不敬虔的人那一邊，也不站

在熱心宗教的人那一邊，但祂特別挑出宗教上的道德主

義，指明它是一種致命的屬靈狀況。

我們今天很難了解，當基督信仰剛剛在世界上興起

時，沒有人把它視為一種宗教。試着想像這些早期基督

徒們的鄰居，問及基督徒有關信仰的問題：“你們的廟

堂在哪裏？”基督徒回答說，他們沒有廟堂。“那怎麼

可能？你們的祭司在哪裏工作呢？”基督徒就回答說，

他們沒有祭司。鄰居開始嘟噥：“可是……可是……那

你們怎麼獻祭來取悅上帝呢？”基督徒則回答說，他們

再也不用獻祭了；耶穌自己就是聖殿，取代了所有的聖

殿；祂就是祭司，取代了所有的祭司；祂也是祭物，取

代了所有的祭物。（註 4）

那時從來沒人聽過這種說法，所以羅馬人稱他們為

“無神論者”；因為基督徒所講的屬靈實質極為獨特，

是世上其他宗教中找不到的類別。耶穌的這個比喻解釋

了，為什麼人們稱他們為無神論者是非常正確的。

當我們站在現代的文化戰中時，不要失去了這種獨

特性。對在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基督信仰就是

一種宗教和道德主義，惟一和它相反的（除了一些其他

的世界宗教），乃是多元化的世俗主義。但是起初它並

不是這樣；它被認為是“第三者”，是一種截然不同的




